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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57012

“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核准”

行政审批服务指南

发布日期：2017 年 11 月 23 日

实施日期：2017 年 11 月 23 日

发布机构：国家外汇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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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信息

项目名称：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核准；

项目编号：57012；

审批类别：行政许可；

审查类型：前审后批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“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核准”的申请和办理。

三、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32 号）第

二十一条：“资本项目外汇收入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、售汇业务

的金融机构，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，但国家规定无需批准的除

外”。

四、外保内贷境外担保履约款结汇核准

（一）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32 号）；

2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<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

（汇发[2014]29 号）；

3. 其他相关法规。

（二）受理机构

申请人所在地外汇局。

（三）决定机构

申请人所在地外汇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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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批数量

无数量限制。

（五）办事条件

金融机构办理外保内贷履约，如担保履约资金与担保项下债务

提款币种不一致而需要办理结汇的，由其分行或总行/总部汇总

自身及下属分支机构的担保履约款结汇申请后，向其所在地外汇局

集中提出申请。

禁止性要求：如符合上述条件，不存在不予许可的情况。

（六）申请材料

序
号

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/
复印件

份
数

纸质/
电子

要
求

备注

1 申请书

加盖公

章的原

件

1 纸质

2
外保内贷业务合同（或合同简明条

款）

原件及

加盖公

章的复

印件

1 纸质

验原件，

留存加盖

公章的复

印件

3 证明结汇资金来源的书面材料

原件及

加盖公

章的复

印件

1 纸质

验原件，

留存加盖

公章的复

印件

4

债务人提供的外保内贷履约项下外债

登记证明文件（因清算、解散、债务

豁免或其他合理因素导致债务人无法

取得外债登记证明的，应当说明

原因）

原件及

加盖公

章的复

印件

1 纸质

验原件，

留存加盖

公章的复

印件

5 外汇局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明材料

原件及

加盖公

章的复

印件

1 纸质

验原件，

留存加盖

公章的复

印件

（七）申请接受

申请人可通过所在地外汇局业务窗口提交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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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基本办理流程

1.申请人提交申请；

2.决定是否予以受理；

3.不予受理的，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4.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并出

具《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；根据申请材料及补正情况， 予以

受理的，出具受理通知书，按程序进行审核；

5.不予许可的，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；许可的，向申请人出

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（包括业务登记凭证、核准文件、备案确认

等）。

（九）办理方式

一般程序：申请、告知补正、受理、审核、办理登记或不予许

可、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。

（十）审批时限

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备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。

（十一）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。

（十二）审批结果

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。

（十三）结果送达

通过现场告知或电话等方式通知申请人，并通过现场领取

或通过邮寄等方式将结果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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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
申请人有权依法提出行政审批申请，依法进行投诉、举报、

复议、诉讼等。申请人有义务保证申请材料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

获批后合法合规办理相关业务，重要信息发生变更按规定及时报备，

全面、及时、准确报送相关数据信息等。

（十五）办公地址和时间

新疆分局办公地址：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395号人民银

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24楼3号办公室，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

9:30-13:00；15:00-19:00

联系电话：0991-23735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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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，

并提交材料

依法不予受理的，作出不

予受理决定，出具不予受

理行政审批申请通知书

接件（5 个工

作日）作出是

否受理决定

否

是
申请人补充材料

材料齐全并符合受理要求

依法应予受理，出具行政审批受理单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

出具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

不能

提供

符合

受理

要求

的

材料

依法予以许可，出具相关

业务办理凭证，并送达

依法作出不予许可决定，

并送达

审核

附录一

基本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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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

外保内贷境外担保履约款结汇核准申请表（参考文本）

申请单位代码：

申请单位
名称

申请币种 金额

外债登记
编号

申报材料
（ 在 提 交

的材料

清 单 前 的

方框内

划“√”）

□申请书；

□外保内贷业务合同（或合同简明条款）；

□证明结汇（或购汇）资金来源的书面材料；

□债务人提供的外保内贷履约项下外债登记证明文件（因清算、解散、债务 豁

免或其他合理因素导致债务人无法取得外债登记证明的，应当说明原因）

□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。

原件验后返还，留存加盖申请单位印章的复印件。

需特别说
明的情况

注意事项：
1.发生外保内贷履约的，金融机构可直接与境外担保人办理担保履约收款。

2.金融机构提出的境外担保履约款结汇（或购汇）申请，由外汇局资本项目管理部门受理。

承诺事项：请勾选
□ 本企业承诺所申请事项及所提交的所有书面材料均真实有效，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

全相同。本企业保证所提交的各类报表、文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有因提供虚假材 料

而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企业承担。

注：本业务材料齐全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。

申请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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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三

外保内贷境外担保履约款结汇核准申请表

（参考文本错误示例）

申请单位代码：（金融机构标识码）

申请单位

名称

申请币种

ⅩⅩⅩⅩⅩⅩ

ⅩⅩⅩ 金额 ⅩⅩⅩ

外 债 登 记

编号

申报材料

（ 在提 交

46110000XXXXXXXXXXXX

√申请书；

√外保内贷业务合同（或合同简明条款）；

√证明结汇（或购汇）资金来源的书面材料；

此处应填写企业发生外保内贷履

约后按规定在外汇局办理外债

登记所取得的45 开头的编号

申
的材料

清 单 前 的

方框内

划“√”）

√债务人提供的外保内贷履约项下外债登记证明文件（因清算、解散、债务 请
豁免或其他合理因素导致债务人无法取得外债登记证明的，应当说明原因） 内
□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。 容
原件验后返还，留存加盖申请单位印章的复印件。 未

勾

需 特 别 说

明的情况

注意事项：

1.发生外保内贷履约的，金融机构可直接与境外担保人办理担保履约收款。

2.金融机构提出的境外担保履约款结汇（或购汇）申请，由外汇局资本项目管理部门受理。

承诺事项：请勾选

□ 本企业承诺所申请事项及所提交的所有书面材料均真实有效，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

全相同。本企业保证所提交的各类报表、文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有因提供虚假材 料

而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企业承担。

注：本业务材料齐全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。

附录四

申请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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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问题

问：发生外保内贷履约的，金融机构是否可直接与境外担保人

办理担保履约收款？

答：可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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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金融机构外债结汇核准

（一）办理依据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32 号）；

2. 《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》（1987 年公布）。

3. 《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》（〔97〕汇政发字

06 号）。

4. 《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4 年第 9 号）。

5. 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〈外债登记管理办法〉的 通

知》（汇发〔2013〕19 号）。

6. 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核定 2015 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

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5〕14 号）。

7. 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修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 制

度改革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5〕20 号）。

8. 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 关

事宜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7〕9 号）。

9. 其他相关法规。

（二）受理机构

申请人所在地外汇局。

（三）决定机构

国家外汇管理局或申请人所在地外汇局。

（四）审批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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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数量限制。

（五）办事条件

1. 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可用于补充资本金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，

并符合国家产业宏观调控方向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， 金融机

构融入外汇资金可结汇使用。

2. 不具备吸存放贷业务资格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外债资金 ，

用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，并符合国家产业宏观调控方向，经所在地

外汇分局批准可结汇使用。

3. 禁止性要求：如符合上述条件，不存在不予许可的情况。

（六）申请材料

序
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/复印件

份
数

纸
质 /
电
子

要
求 备注

1

申请书（包括但不限

于外债额度情况、外

债使用情况；申请外

债资金结汇金额、用

途，外债结汇需求的

充分性和必要性）

加盖公章的原件 1 纸质

2
外汇局认为必要的其

他材料

原件及加盖公章的

复印件
1 纸质

验原件，留

存加盖公

章的复印

件

（七）申请接受

申请人可通过所在地外汇局业务窗口提交材料

（八）基本办理流程

1.申请人提交申请；

2.决定是否予以受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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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不予受理的，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4.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

并出具《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；根据申请材料及补正情况，

予以受理的，出具受理通知书，按程序进行审核；

5.不予许可的，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；许可的，向申请人出

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（包括业务登记凭证、核准文件、备案确

认等）。

（九）办理方式

一般程序：申请、告知补正、受理、审核、办理登记或不予

许可、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。

（十）审批时限

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备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。

（十一）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。

（十二）审批结果

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。

（十三）结果送达

通过现场告知或电话等方式通知申请人，并通过现场领取

或通过邮寄等方式将结果送达。

（十四）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
申请人有权依法提出行政审批申请，依法进行投诉、举报、

复议、诉讼等。申请人有义务保证申请材料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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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批后合法合规办理相关业务，重要信息发生变更按规定及时报备，

全面、及时、准确报送相关数据信息等。

（十五）办公地址和时间

新疆分局办公地址：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395号人民银

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24楼3号办公室，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

9:30-13:00；15:00-19:00

联系电话：0991-23735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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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，

并提交材料

依法不予受理的，作出不

予受理决定，出具不予受

理行政审批申请通知书

接件（5 个工

作日）作出是

否受理决定

否

是
申请人补充材料

材料齐全并符合受理要求

依法应予受理，出具行政审批受理单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

出具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

不能

提供

符合

受理

要求

的

材料

依法予以许可，出具相关

业务办理凭证，并送达

依法作出不予许可决定，

并送达

审核

附录一

基本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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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

常见问题

1. 问：不具备吸存放贷业务资格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外

债资金是否可以意愿结汇？

答：不具备吸存放贷业务资格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外债资金，

用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，并符合国家产业宏观调控方向， 经所在

地外汇分局批准可结汇使用。

2. 问：银行的外债可以结汇吗？

答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，并符合国家产业宏观调控方向，经国

家外汇管理局批准，金融机构融入外汇资金可结汇使用。


